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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随着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袁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纠纷日益频繁袁但司法

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遥 为应对此类纠纷面临的司法困境袁认为院体育赛事转播权是

所有权利的起源袁司法实践应当摒弃将其认定为契约利益的做法袁改采特别立法模

式创设专有财产权利遥针对独创性认定标准袁司法实践不应过度强调野创作高度冶概

念袁而应采取从宽而非从严的认定标准遥 在体现野表现冶效果的情况下袁本文建议将

体育赛事节目认定为视听作品袁同时整合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创设野向公众传

播权冶用以填补无法规制网络同步转播的权利空白遥 赛事节目广播组织对赛事信号

享有广播组织者权袁但其中的野转播权冶应当从立法层面扩张至网络环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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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disputes of online syn-

chronous rebroadcasting of sport event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requent. Quite a few prob-

lems exist in legal practic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legal dilemma of such disputes, the paper

holds that sport event rebroadcast right is the origin of all related rights.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i-

dentifying it as contractual interests should abandoned and a special legislative mode of creating a

proprietary property right should be adopted. As to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for originality,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level" should not be overemphasized and a lenient rather than strict standard

should be adopted. In the case of reflecting the effect of "performance", sport program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udiovisual works. Meanwhile, broadcast right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the "right of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should be established so as to

fill in the right gap of not being able to govern online synchronous broadcasting.Event broadcasting

organizations have the right of broadcast organizer for the event signals. But the broadcasting right

therein should be extended from the legislative level to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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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的司法困境与应对之策

———以“新浪网诉凤凰网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二审为例

胡巧璐

近年来袁 在中国体育赛事得到长足发展的背景

下袁 体育赛事转播纠纷也日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

野中遥在野互联网 +冶背景下袁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

为司法实践带来了更多棘手的问题遥

2018 年 3 月 30 日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对野新浪

网诉凤凰网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冶 案 渊下简称

野新浪案冶袁 该案中原告和被告分别为北京新浪互联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和凤凰网的运营商北京天盈九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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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袁 因为涉及的网站分别为新浪网

和凤凰网袁为便于理解下文也简单将原尧被告分别以

新浪网和凤凰网指代冤作出二审判决遥二审法院推翻

了一审法院作出的野涉案赛事画面满足我国叶中华人

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曳对作品独创性的要求袁应当认定

为作品冶的判决 揖注 1铱袁从对素材的选择尧对素材的拍

摄和对拍摄画面的选择及编排这 3 个方面认定袁中

国足球超级联赛渊下简称野中超冶冤赛事公用信号所承

载的连续画面不符合独创性要求袁 不属于作品遥 另

外袁二审法院认为直播中采取的野随摄随播冶模式使

整体比赛画面并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袁不

满足电影作品的固定要求遥故而袁二审法院认定涉案

连续画面既不符合固定性要求袁 也不符合独创性要

求袁不是著作权法保护的电影作品袁故被告未构成著

作权侵权揖注 2铱遥

野新浪案冶一审尧二审截然相反的判决结果是频

频发生的体育赛事节目转播纠纷的缩影遥 该案可以

反映出袁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袁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

播相关纠纷的判罚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院 第一袁

该类案件的争议焦点为直播中的体育赛事节目是

否构成作品袁这也将作品独创性标准之争推到了法

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眼前曰第二袁司法实务界经常

混淆几个基本的权利客体要要要体育赛事尧体育赛事

节目和体育赛事节目信号袁 继而影响权利的主张袁

这在野新浪案冶中体现为判定原告授权所获权利的

性质是体育赛事转播权还是对体育赛事节目的权

利曰第三袁在权利主张方面袁我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曳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曳中多种权利配

置的缺失导致多方利益主体无法在法律框架下主

张权利袁进而导致司法适用上的步履维艰遥 上述问

题的形成袁既有理论研究上的缺陷袁也有立法层面

的漏洞遥 为进一步促进体育赛事产业的发展袁本文

立足司法适用困境袁从理论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提

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袁以期更好地保障多方主体

的体育赛事传播利益遥

野新浪案冶在论述新浪网的原告资格时袁对野体

育赛事冶和野体育赛事节目冶两个基础概念的把握不

甚清晰遥 从判决书可见袁法院采纳了新浪公司提交

的叶国际足联章程曳叶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曳尧中国足球

协会渊下简称野中国足协冶冤出具给中超联赛有限责

任公司渊下简称野中超公司冶冤的授权书以及中超公

司与新浪网的协议等证据袁认定新浪网野享有在门

户网站领域独家播放中超联赛视频袁包括但不限于

比赛直播尧录播尧点播尧延播的权利冶揖注 2铱遥 而新浪网

在本案中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是需要证明自

己是赛事节目的制作者袁或取得了赛事节目著作权

人的专有许可遥 如果仅以拥有体育赛事的独家广播

为由请求赛事节目的侵权损害赔偿袁显然没有区分

两类客体的权利归属问题遥 正确辨析权利客体是解

决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纠纷问题的前置环节袁体

育赛事从组织到摄制再到播放的各个环节牵涉到

三方主体袁通过客体的辨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其所代

表的不同利益遥

赛事组织环节由组织者享有所有的赛事利益袁

该阶段利益体现为对体育赛事的控制袁 通过赛事门

票尧 广告和授权摄制者准入赛事场地等途径享有利

益遥体育赛事是由赛事组织者统一安排袁在遵循一定

赛事规范的情况下进行的体育竞技活动袁 其核心要

素是运动员的竞技行为遥学界普遍认为袁体育赛事不

受著作权法保护遥

不同于体育赛事袁 体育赛事节目是对赛事进行

摄制而形成的视听节目遥 体育赛事节目的摄制以获

得赛事组织者许可而进入赛场为前提袁 但绝不意味

着赛事组织者可以将其利益的触须延伸至体育赛事

节目的领域袁两者是相互独立的关系遥体育赛事节目

的摄制不是简单的录像袁 而是通过设置十数台甚至

数十台固定的尧不固定的录制设备进行拍摄录制袁经

过编导对镜头的选取而呈现画面遥 体育赛事节目不

仅包括运动员的竞技活动袁还包括回看的播放尧运动

员的特写尧场内与场外尧运动员与观众尧全场与局部

的画面袁以及所配的全场点评和解说袁这些环节构成

了一个完整的体育赛事节目遥 虽然体育赛事无法受

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袁 但对上述画面的选取和编排若

能够达到我国著作权法的野独创性冶标准袁则可构成

作品袁受到保护曰若达不到野独创性冶标准袁该节目在

满足录像制品条件的情况下也会受到著作权法有关

邻接权的保护遥

另外袁野新浪案冶 二审在判决书的最后也探讨了

通过广播组织者这一身份为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

提供保护遥这产生于摄制之后的传播阶段袁广播组织

者对广播信号享有专有权遥这一邻接权的意义在于袁

它使播放组织者能够对体育赛事直播信号获得一种

独立的权利袁而无须考察该信号是否被固定尧制作成

视听节目以及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1]遥

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的司法困境与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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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述 3种权利客体渊体育赛事尧体育赛事节

目尧体育赛事节目信号冤对应的主体分别为赛事组织

者尧赛事节目制作者尧赛事节目广播组织遥 体育赛事

从组织到摄制再到播送的过程繁复袁 在不同的商业

模式下袁权利客体利益的归属模式也呈现多样化遥

这种商业模式下袁 赛事节目制作者是赛事组织

者的下属部门遥 摄制部门在赛事组织者的指挥下对

体育赛事进行拍摄和制作袁 并由赛事组织者授权广

播组织播送遥该模式下袁赛事组织者同时享有对体育

赛事和体育赛事节目的双重利益袁 但往往这种模式

下的赛事节目是对体育竞赛画面尧 场内外环境画面

的拍摄袁不包括解说元素遥 广播电台尧电视台在获得

授权后袁多会加入主持尧议论尧讲解等元素遥

这种商业模式下袁赛事节目制作者是广播组织

的下属部门袁 在赛事组织者允许准入赛场的情况

下袁广播组织的节目制作部门进入赛场进行摄制工

作袁并将摄制形成的素材同步传送给广播组织进行

再加工袁在添加主持尧议论和讲解后播放遥 广播组织

一方面作为赛事节目制作者享有著作权渊或录像制

作者权冤袁 另一方面作为广播组织者对节目信号享

有广播组织者权遥 这种制播合一的商业模式在我国

极为常见袁对国外奥运赛事节目的转播也是这一类

典型[2]遥

这种商业模式下袁 赛事节目制作者具有相对独

立的主体地位袁其经过赛事组织者授权进入赛场袁有

选择性地设置机位进行拍摄袁 通过编导对拍摄画面

的选取以及慢镜头刻画等方式形成赛事节目遥 享有

著作权渊或录像制品者权冤的赛事节目制作者授权广

播组织者播放该节目遥

在我国袁 因赛事组织者和广播组织者均有制作

赛事节目的能力袁 一般的体育赛事转播多以前两种

方式为主遥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袁认定同一权利主体享

有两种不同性质权利的情况并不少见揖注 3铱遥

我国多以野体育赛事转播权冶来指示体育赛事的

视听传播利益遥 体育赛事节目及其后续的传播以获

得赛事组织者授权袁行使体育赛事转播权为前提遥但

获得野体育赛事转播权冶并不延及对赛事节目的权利

以及后续的广播组织者传播利益袁这在野体奥动力诉

土豆网冶一案中已有了清晰的表述揖注 4铱遥 但体育赛事

转播权并非法定权利袁 其权利来源与正当性基础仍

然值得学理上的探究遥此外袁困扰司法裁判者的核心

问题是院体育赛事节目是否达到独创性标准袁是否符

合野固定性冶要件袁进而构成作品袁受著作权法保护遥

下文围绕上述两个问题展开论述遥

基于体育赛事涉及的商业利益和产业规模庞

大袁 各国都认同应当保护体育赛事组织者的转播利

益袁但对该权利的来源却莫衷一是遥

我国未将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定化袁 且在司法实

践中也否认了其专有财产性质袁 多认为是一种契约

利益遥 以野新浪案冶一审的判决书为例袁法院认为院

野根据叶国际足联章程曳和叶中国足球协会章程曳袁中

国足协当然的拥有各项足球赛事的权利曰 其权利包

括各种财务权利袁 视听和广播录制尧 复制和播放版

权袁多媒体版权噎噎冶揖注 1铱由此可见袁法院将体育赛

事转播权的权利基础建立在赛事章程上袁 而赛事章

程是各会员在加入体育赛事联盟时作出的承诺遥 根

据契约的相对性原则袁 该章程只在联盟成员之间产

生效力袁 故而赛事转播权之规定也仅在赛事成员之

间产生效力袁并不约束第三人遥 此外袁在权利流转方

面袁 若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权利基础来源于诸如章程

一类的契约袁那么其流转无疑是不利于第三方的遥因

此袁 虽然体育赛事组织者对赛事现场享有视听采集

和传播利益袁但该权利有赖于法律的规定袁而非赛事

联盟之章程约定遥

除了契约权利说袁 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认为

体育赛事转播权是赛事组织者享有的 野赛场准入

权冶渊House Right冤[1]遥 作为比赛场所的所有人或承租

人袁赛事组织者可以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进入场所袁也

可以禁止其进行视听采集或后续传播遥 由此可见袁

野赛场准入权冶 是一种具有准物权性质的财产专有

权遥 而以美国尧意大利为代表的国家则主张 野企业权

利说冶袁 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是一种特殊化的经济活

动袁组织者通过赛事的组织获得利益袁承担一定商业

风险袁符合法律中对野企业家冶的规定袁由此产生的权

利是一种企业权利[3]遥 无论是野赛事准入权冶还是野企

业权利冶袁均认为体育赛事转播权是法律所赋予的一

种专有财产权利袁 该权利不限于体育赛事联盟成员

范围袁也不限制其流转效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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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体育赛事转播权袁 不同的国家的保护模式

不同遥 有些国家通过体育法创设该项权利袁如叶匈牙

利体育法曳第 36 条第 1 款规定院体育活动以及通过

电视尧电台或其他数字手段渊如互联网冤记录的体育

赛事的权利属于代表俱乐部和运动员的体育协会袁

其有权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商业方式利用由其组织比

赛产生的媒体权利[4]遥 叶罗马尼亚体育法曳第 45条规

定院体育协会尧俱乐部和联盟有权在他们组织的比赛

中获得电台和电视广播权[4]遥 叶法国体育法典曳第 333

条第 1款规定袁体育联盟和赛事组织者享有野赛事利

用权冶袁但对利用权的内涵却未做明确规定[4]遥 而有

些国家则在著作权范围进行规制袁例如叶意大利著作

权曳 第 78 条之四为赛事组织者创设了一项邻接

权要要要体育视听权袁 用以规制通过任何方式对体育

赛会活动进行的传播行为[5]遥

体育赛事节目的法律属性在实务界存在很大争

议遥在著作权法领域内袁案件裁判的焦点在于体育赛

事节目是否达到独创性标准袁进而判断是作为野电影

作品渊包括类电作品冤冶还是作为野录像制品冶进行保

护遥 野新浪案冶一审判决认定涉案体育赛事直播画面

达到独创性标准袁可作为作品保护揖注 1铱曰在野央视国际

网络有限公司诉华夏城视网络电视股份有限公司冶

一案中袁法院认定体育赛事直播画面是纪实与呈现袁

达不到独创性标准袁应作为野录像制品冶保护揖注 5铱遥 我

国著作权法并没明确独创性标准袁 这直接导致了司

法实践采纳不同的标准遥 下文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

实践出发展开论述袁以期获得些许启示遥

从国际公约来看袁叶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

尼公约曳渊简称叶伯尔尼公约曳冤第 2 条第 1 款对于可

以受到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给出了范围极为广泛的

规定院野文学和艺术作品冶一词包含包括文学尧科学

和艺术领域内的一切成果袁不论其表现形式或方式

如何遥 从该条款开放式语句可以看出袁公约对可受

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范围只设定了最低标准袁而非保

护上限遥

从两大法系对独创性标准的理解来看袁 在英美

法系国家袁传统上以野独创性冶渊Originality冤来表述特

定的作品是源自作者的创意而非抄袭或复制他人的

既有作品遥 19世纪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野贝克诉

谢尔顿案冶中认定院只要不是抄袭自其他的作品袁一

本书的版权即为有效袁 无须考虑其中的内容是否具

有或需要具备新颖性揖注 6铱遥 1991 年的野Feist案冶首次

对野独创性冶给出了定义和诠释袁该案对后来全球的

著作权保护体系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遥 法

院认为院野独创性只要求作者独立选择或安排 渊即不

抄袭另一部作品中的选择或安排冤袁并显示出一些最

低限度的创造力遥可以肯定的是袁所需的创造力水平

极低袁哪怕是稍许也已足够遥 冶揖注 7铱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采取的低独创性标准不仅符合了上述 叶伯尔尼公

约曳的精神袁而且也有利于落实国内法以著作权的开

放授权作为激励创意和促进文化传承的基本政策遥

再看大陆法系国家袁 由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是作

者权体系袁强调的是作者的野个性冶袁因此对独创性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虽然独创性劳动投入的结果无须

属于野大师级别的手笔冶袁但创作必须更多地属于在

自己的作品类型领域比人们所期待的普通的智力劳

动能带来更多成果的劳动[6]遥 对于达不到高标准的袁

设置邻接权予以保护遥 例如 叶德国著作权与邻接权

法曳第 95条规定了野活动照片冶遥在德国袁体育赛事直

播节目因不具有创造性袁不属于智力创作而划入野活

动照片冶范围[7]遥

虽然我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曳从整体

制度设计上接近大陆法系要要要承继了 野著作权冶和

野邻接权冶二分的体例袁但在具体的规定中同时借鉴

了两大法系的规定袁如野视法人为作者冶的规定就来

自于英美法系遥 若认为我国应当采取与大陆法系国

家一致高度的独创性标准袁那么在我国邻接权种类

远少于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情况下袁将会有相当

一部分的智力成果无法受到我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著作权法曳的保护[8]遥 因此本文认为袁在野独创性冶的

认定上不应采取如德国一般较高的标准遥 换言之袁

对创作高度的要求应当放低袁但何为较低的创作高

度呢钥 从野创作高度冶本身来讲袁这是一个高度抽象

的概念遥 在法律未明确规定独创性标准的情况下袁

将这一标准交由司法者衡量无疑会导致实践中裁

判尺度的无法统一遥 一个普遍赞成的观点是院作品

的价值渊基本上是一种主观价值的判断冤不应交由

法官衡量袁法官不必考虑作品的艺术价值或文化优

势 [9]遥 因此袁在独创性标准的判断中不应过度迷恋

野创作高度冶这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概念遥 评判作品独

创性的标准更应当强调创作过程的独立性袁其外在

表现为非复制性[10]遥 若一定要论述野创作高度冶袁则

应当采取尽量从宽而非从严的认定方法遥 简言之袁

野独创性冶的认定侧重于作品并非抄袭之作袁而是作

者依其自由和创意的选择以原创的方式来表达其

创作能力遥

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的司法困境与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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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的体育赛事节目制作不再是早期那种

简单的画面拍摄袁而是发展成了一个环节复杂且调

度精密的独创性表达遥 以世界杯尧奥运会和世锦赛

等国际著名赛事为例袁其赛事节目制作不但包含对

赛事本身多角度镜头拍摄和细节的捕捉袁更是将讲

解员的解说尧慢镜头回放和战术分析等特效融入其

中遥 除此之外袁节目的最后还会包括赛后花絮剪辑

等诸多独创性表达遥 这在野新浪案冶一审判决书也得

到了认可遥

无独有偶袁欧盟法院于 2011年判决的一个案件

也曾对体育赛事节目的独创性作出过具体认定揖注 8铱遥

在该案中袁法院将赛事节目的制作分为 3个步骤院首

先为拍摄前的准备阶段袁 赛事节目制作者对拍摄机

位和拍摄背景作出选择曰其次对赛事的现场拍摄袁该

步骤考量的是摄制者对镜头的选取尧 拍摄角度以及

全场竞赛氛围的把握曰 最后是对拍摄画面的筛选和

剪辑工作袁 编导需要对数十台摄像机拍摄的视听内

容进行筛选袁剪辑成一段连续的视听画面遥 此外袁在

不少赛事直播中还会加入主持人的评述和嘉宾的访

谈袁以及穿插赛事集锦尧运动员历史胜负的统计等增

添趣味性质的片段遥 据此袁欧盟法院认为院不应当否

认体育赛事节目的制作体现了制作者的创作个性袁

从而构成具有独创性的作品遥

此外仍应当强调的是袁 有无独创性还要根据国

内外赛事性质区别对待遥 上文是以国际上大型体育

赛事为例袁 若节目制作者仍然停留在对体育赛事画

面的简单拍摄上袁那么必然达不到独创性标准袁无法

作为作品得到保护遥

野新浪案冶二审法院从作品类型化的角度出发袁

认为涉案赛事节目难以达到电影作品独创性和固定

性两个要件袁因此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遥对独创性的

认定不再赘述袁下文主要从固定性要件谈起遥

我国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曳第 4

条规定袁无论是电影作品还是类电作品都要求固定

在一定介质上遥 二审法院认为在现场直播过程中袁

因采用的是随摄随播的方式袁此时整体比赛画面并

未被稳定地固定在有形载体上袁因此不符合固定性

要求揖注 2铱遥若严格适用法定标准袁体育赛事直播节目

未必不符合固定性要求遥 参照行业的普通做法袁直

播节目并非完全同步袁为了技术处理的需要会存在

短暂的迟延袁这在上文体现为野对拍摄画面的筛选

和剪辑冶遥 这个迟延的过程应当认为固定在一定介

质上遥 若直播画面未固定袁慢动作回放和赛事集锦

又从何而来呢钥 针对野整体固定才为固定冶观点袁本

文认为固定不分为整体或局部袁这正如著作权法保

护尚未完成的文字作品袁而非等到全稿完成才予以

保护遥

但从国际公约的修订历程来看袁我国立法对野固

定性冶的要求其实是有待斟酌的遥 叶伯尔尼公约曳第 2

条第 2款将固定性要求交给国内立法明确袁 这一规

定是 1948 年布鲁塞尔文本到 1967年斯德哥尔摩文

本的重要变化之处遥该条款主要针对类电作品袁像新

闻简报一类的电视节目袁 不论录制在胶片上还是通

过摄像机现场直播袁在观众看来都是一样的[9]遥 虽然

在是否要求固定的问题上袁 因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而

最终交给了国内法自行解决袁 但也充分强调了类电

作品的非固定性现状遥

叶伯尔尼公约曳的另外一处重大的修改为对野电

影作品和类电作品冶的表述上遥 1948 年布鲁塞尔文

本的表述为院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

作的作品揖注 9铱曰而 1967 年斯德哥尔摩文本则将两种

作品合二为一袁并将野创作冶改为野表现冶揖注 10铱遥 这一

修改将原本的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统一称为野电影

作品冶袁 从而将电影作品的重心从作品的创作方式

转移到作品展示给公众的形式上来遥 这也从侧面

体现出袁 公约有意缩小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的差

别袁 强调按照作品呈现的本质而非介质来定义作

品遥 奇怪的是叶伯尔尼公约曳渊巴黎文本冤的中文译本

却拆分译成野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表

现的作品冶袁更奇怪的是我国著作权法自 2001年修

改后就始终以野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

创作的作品冶来指代袁这无疑是退回到了布鲁塞尔

文本时期遥 因此本文认为袁我国对野电影作品和类电

作品冶的理解存在可斟酌之处袁作为叶伯尔尼公约曳

的成员国袁应当在立法中体现公约修改的精神遥 反

观美国袁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将野电影作品冶纳入野视

听作品冶概念的国家遥 1976年版权法在野视听作品冶

的定义中强调野表现冶袁而未提及野创作冶袁正是体现

了公约的修改精神揖注 11铱遥 适逢我国著作权法的第 3

次修改袁送审稿将野电影作品和类电作品冶改为野视

听作品冶遥 这一做法体现了叶伯尔尼公约曳不再区分

二者的精神袁但这一看似进步的修改袁却依旧保留

了野创作冶的措辞遥 因此本文倡导在著作权法第 3次

修法时袁按照作品展示的本质来定义作品袁赋予作

品以野表现冶的效果袁并淡化介质的要求遥 若达到此

标准袁无论是规定为野视听作品冶还是继续规定为

野电影作品与类电作品冶袁体育赛事节目都可作为作

品得到著作权法保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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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的分析袁 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本身

享有专有财产权袁 赛事节目制作者对节目享有著作

权袁 赛事节目广播组织对广播信号享有广播组织者

权遥 这是权利的应然状态袁但从实然状态分析袁我国

法律对 3种权利的配置存在严重的缺失袁 立法的缺

失导致了司法适用的步履维艰遥

我国并未将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定化袁 这一权利

完全停留在理论层面遥 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以契约

利益来保障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的转播利益袁但

存在的弊端已如上所述遥 对该项专有财产权利的保

护的缺失使得赛事组织者的被许可人在主张权利时

困难重重遥以野体奥动力诉土豆案冶为例袁该案中被告

盗播的虽然是赛事节目袁 但该节目的权利来源为体

育赛事转播权的行使袁 被告未经许可对体育赛事本

身进行盗播的行为同样侵犯了赛事组织者及其被许

可人对体育赛事本身的利益遥 体奥动力作为大陆地

区独家享有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主体提起诉讼袁 但因

我国法律缺少该项权利而以败诉告终遥

从上文分析可知袁 满足独创性要求的体育赛事

节目即使是在直播过程中也能够认定为作品遥 但即

便被认定构成作品袁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袁作者的视听

利益也无法在网络同步转播中得到充分保障遥 我国

著作权法为应对互联网时代带来的挑战袁于 2001年

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规制交互式网络传播行

为遥 但正是该权利的野交互式冶特性堵住了调整单向

式非互动性的网络传播行为袁 本文探讨的网络同步

转播便属于此列遥如果转而求助传统的野广播权冶袁最

留有解释余地的是第二种广播行为要要要以有线方式

转播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袁 将有线转播的行为解

释成包含网络转播遥 这种解释虽然可以有效规制网

络同步转播行为袁但此种扩大解释恐有违立法原意遥

众所周知袁我国有关广播权的规定来源于叶伯尔尼公

约曳第 11条之二的第 1 款袁但公约最新修订于 1979

年 9月 28日袁并未讨论互联网因素遥 而后为应对互

联网对著作权法的冲击 袁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渊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袁简称WIPO冤

的组织下袁各国签署了互联网公约袁即叶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版权条约 曳 渊WIPO Copyright Treaty袁 简称

WCT冤和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曳

渊WIPO Performances and Phonograms Treaty袁 简称

WPPT冤遥 鉴于此袁 我国立法者在规定广播权时并未

将网络转播考虑在内遥 对立法者并未考虑到的权利

空白只能通过立法修改的方式予以完善袁 而不能假

手以有违立法原意的扩张性解释遥否定了野信息网络

传播权冶和野广播权冶的可适用性袁司法实践中出现了

以野其他权利冶这一野兜底冶条款来规制体育赛事节目

的网络同步转播行为的现象揖注 1铱遥 虽然野兜底冶条款

的设立是为了应对法律的滞后性袁 但也仅在较为特

殊的情况下才能适用袁若常见的尧存在权利空白的情

况都适用这一条款袁野兜底冶 条款无疑成了滥用权利

的野大口袋冶遥 因此袁用野兜底冶条款规制日益频繁的

网络同步转播行为并不科学遥

由于我国的体育赛事转播多采用 野制播合一冶模

式袁因此权利人不仅享有对节目的著作权还享有对广

播信号的邻接权的情况并不少见袁野新浪案冶二审法院

在判决书的最后也讨论了原告对广播信号的权利遥对

体育赛事节目信号的保护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迂回保

护方式遥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袁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广播

组织者专指广播电台尧电视台袁以新浪网为典型的野网

播组织冶并不包括在内袁但行使主体的身份限制不应

成为私法否认可流转之财产权保护的理由[1]遥 网播组

织从广播组织者处获得授权许可便可行使相应的权

利遥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袁广播组织者权中的野转播权冶

是否包含网络同步转播这一有线转播行为遥从叶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曳渊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袁 简称 TRIPs 协

议冤第 14 条第 3 款的表述来看袁转播仅指无线广播

方式的转播遥 而我国著作权法虽然没有给野转播冶行

为定性袁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代表在 2001

年修法后所作的报告中指出院 转播权是指以无线方

式的转播曰在采纳广电总局意见后袁增加了通过有线

电视的转播揖注 2铱遥 由此可见袁我国对广播组织者转播

权的保护虽高于国际条约袁 但依旧不包括网络同步

转播行为遥同样是对体育赛事节目的同步转播袁采取

无线转播和有线电视转播能够获得著作权保护袁而

采取网络同步转播方式则不能袁 这实属法律的滞后

导致的权利空白袁使网络盗播者愈加猖獗遥

上述立法和权利空白不仅使体育赛事视听传播

的利益所有人在网络同步盗播频繁的环境下无法主

张权利袁 更是导致司法裁判者无所适从袁野同案不同

体育赛事网络同步转播的司法困境与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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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冶的情况时有发生袁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遥 为了保

障我国体育赛事在网络环境中的视听传播利益袁促

进体育赛事产业的稳健发展袁必须完善叶中华人民共

和国体育法曳和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曳的相关

规定遥

有学者提出袁 虽然我国没有法定的体育赛事转

播权袁 但可以通过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曳渊或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曳冤与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

权责任法曳 解释出指代体育赛事转播权的新型民事

财产利益[11]遥但本文认为袁正如法谚所讲的院野禁止向

一般性条款逃逸冶袁 在明确有立法空白的情况下袁对

体育赛事转播权的保护不应当遮遮掩掩地躲在一般

性条款背后袁立法者应顺应时代趋势作出立法完善遥

通过上文的分析袁各国对体育赛事转播权采取了

不同的立法模式袁归纳下来大致有两种院以匈牙利尧罗

马尼亚和法国为代表的国家采取了特殊立法模式袁即

在体育法中明确该项权利曰而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国家

则在著作权法中专门规定了一项特殊的邻接权遥 两

种立法模式都能起到权利法定化的效果袁 但从法律

体系协调性来看袁本文主张采取特殊立法模式遥

首先从权利客体来看袁 大多数体育赛事不能纳

入著作权保护范围曰其次从权利属性来看袁体育赛事

转播权是一种专有财产性权利袁 与著作权或邻接权

并无属性上的一致性遥 若将体育赛事转播权纳入著

作权法袁将破坏著作权法保护文学尧艺术尧科学领域

智力创作成果的体系结构遥但若采取特殊立法模式袁

则无论是权利主体还是权利客体都将与体育法的规

制范围相适应遥

因此从法律体系协调性考虑袁本文建议在叶体

育法曳中创设体育赛事转播权袁其在法律属性上为

新型财产权利袁 可像其他财产权利一般自由流转遥

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不再赘述袁在权利内容方面体

育赛事转播权包括现场的赛场准入权及对赛事的

直播尧实时转播和点播的权利遥 直播和转播不再区

分传播介质袁任何方式的传播只要达到了实质效果

都应受体育赛事转播权相关条款的规范遥 另外在保

护期限方面袁本文认为规定 10年的有效期为宜遥 此

处主要考虑到体育赛事本身的即时性袁不应像著作

权一般给予长时间的保护遥 这也可从美国的保护方

式上得到验证袁美国以野Hot News冶规则认定赛事组

织者享有视听传播利益袁强调的是该项财产权利的

野热冶和野新冶遥

体育赛事转播权是赛事组织者对体育赛事视听

利益的专有财产权袁但其权利边界不可拓展得过宽袁

因此有必要在野利益平衡原则冶的指导下袁设置必要

的权利限制遥首先是与新闻报道自由的利益平衡袁这

方面可以参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曳第 22 条

第 1款第 3项的规定袁 基于公共利益播报最新赛事

新闻遥但绝不意味着新闻自由毫无限制袁意大利法律

规定下午 3 点以前的比赛只可以在当晚 8 点 30 分

后播报袁而晚上的比赛只可以在第二天播报[12]遥其次

是与公众知情权的利益平衡袁 应当保证公众有机会

免费收看重大赛事遥

在著作权法中袁 技术的差异不应当成为行为认

定的依据袁因为技术本身不具备影响定性的功能袁换

言之袁技术本身是中立的遥真正影响定性的是行为的

目的和产生的效果遥 野技术中立冶应当是著作权法一

以贯之的原则袁WCT和叶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曳都

根据野技术中立原则冶创设了不区分传播技术的野向

公众传播权冶揖注 12铱遥 而我国针对广播技术设立了野广

播权冶袁针对互联网传播技术设立了野信息网络传播

权冶袁却留下了无法规制野有线广播冶和野非交互式网

络传播冶的司法困境遥著作权法送审稿为应对这一权

利空白袁特将野广播权冶改为野播放权冶袁用以规制采

取任何方式的非交互式传播行为曰 保留信息网络传

播权用以规制交互式传播行为遥 若最终通过的著作

权法采纳了这一规定袁 赛事节目制作者的主张便有

法可依袁满足了当下的需求遥但这一规定缺乏法律应

有的全局观尧主动性和前瞻性[13]遥在野三网融合冶背景

下袁 传统的广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边界已日趋

模糊袁广播和网络也可互联互通遥 送审稿规定的野播

放权冶也突破了传播媒介的界限袁不仅包含传统的广

播权袁也调整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遥在这种发展趋

势下袁区分野播放权冶和野信息网络传播权冶已经失去

了实际意义遥

因此袁本文认为与其继续沿用技术主义立法路

径改野广播权冶为野播放权冶袁不如以野技术中立原则冶

为指引袁借鉴WCT 和欧盟指令的规定创设野向公众

传播权冶遥 适逢中国著作权法的第 3 次修改袁 创设

野向公众传播权冶是顺应国际立法趋势的选择袁也是

对传播介质和技术手段采取开放态度的应有之义曰

不仅能够解决本文讨论的体育赛事节目网络同步

转播行为面临的司法困境袁而且为未来技术的发展

留下空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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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行有效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都未将广播

组织者的转播权扩张到网络转播袁 但本文认为包含

网络转播是广播组织者转播权的必然发展趋势遥

首先从野技术中立冶角度来看袁无线转播尧有线

电视转播和互联网转播只是科技发展推动下的技

术进步袁任何一种技术的传播其效果都呈现出实质

性上的相似遥 著作权法在遵循野技术中立原则冶基础

上袁将网络转播排除出广播组织者野转播权冶的正当

性阙如遥

其次从国际条约的修订成果来看袁 将网络转播

纳入广播组织者转播权是国际趋势遥自上世纪 90年

代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

渊WIPO-SCCR冤开始主持起草叶广播组织条约曳袁但时

隔二十余年仍未缔结袁 可见各成员国在广播组织权

的多种问题上仍旧难以达成共识遥 所幸的是袁2017

年 5月的第 34届会议于日内瓦形成了最新的叶条约

草案合并文本曳渊下述简称叶文本曳冤遥 无论是叶文本曳

第 1 条渊e冤款对野转播冶的定义袁还是第 3 条野所授权

利冶 的措辞都表明其将广播组织的转播权扩展至网

络同步传播作为唯一选项[14]遥由此可见袁国际层面上

已逐渐认同广播组织者的转播权应当扩展到 野以任

何方式冶对节目信号的转播袁不再局限于早期国际条

约渊主要指 TRIPs协议冤规定的无线广播方式的转播

以及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有线电视形式的转播遥

最后从我国立法修改的趋势上看袁 现行著作权

法未将网络同步转播纳入著作权人的 野广播权冶范

围袁在不违反野著作权法给予邻接权人的保护不可高

于著作权人冶的原则下袁广播组织者转播权的内涵受

到了广播权的掣肘遥 但送审稿改野广播权冶为野播放

权冶 以涵盖网络转播行为的做法为广播组织者转播

权的适当扩张打下了基础遥 然而从修订草案的几次

改动中可见袁 送审稿相比一稿删除了广播组织享有

网络转播权的独立款项袁 这是否意味着立法者否认

了广播组织者的网络转播权呢钥其实并非如此遥由上

文可知袁送审稿中的野播放权冶涵盖了所有的非交互

传播袁因此其表述的野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冶包括网

络同步转播行为遥 结合野技术中立原则冶和体系协调

性袁本文认为送审稿第 42 条规定的野以无线或者有

线方式冶同样涵盖了网络转播行为遥 对此袁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版权局也作出过如下表述院野考虑到非交

互传播已经纳入播放权的控制范围袁 因此删去原草

案第 38条第 1 款第 4项渊即广播组织享有网络转播

权的规定冤遥 冶由此也验证了立法遵循体系协调性原

则袁送审稿规定的转播权包含了网络转播权的结论遥

综上所述袁 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修法层面袁

都体现了应当保护广播组织在网络环境下转播利益

的趋势遥 若著作权法第 3次修法将广播组织转播权

适当扩张至网络环境袁 则体育赛事节目的广播组织

者无法可依的困境也将迎刃而解遥

揖注 1铱详见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渊2014冤朝民渊知冤初字

第 40334 号判决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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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转播权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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